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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青县行政审批服务局证明事项清单
	序号
	证明事项名称
	涉及的政务服务事项名称及编码
	设定依据（依据名称规范表述及具体条文内容）
	开具单位
	办事指南
	备注

	1
	身份证明
	1.公司（企业）登记3700000131001
2.股权出质登记 3700000731007
3.广告发布登记 3700000131005
	1.《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1994年6月24日颁布，2016年2月6日修正）
2.《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1988年5月13日通过，2016年2月6日修正）
3.《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登记管理办法》（1997年11月19日发布，2014年3月1日修正）
4.《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股权出质登记办法》（自2008年10月1日起实施）
5.《广告发布登记管理规定》（2016年11月1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令第89号发布,2016年12月1日起施行）
	公安部门、市场监管部门、行政审批服务部门、事业单位登记管理部门、民政部门
	1.证明事项由公安部门出具；
2.申请人办理公司设立登记时应提交身份证明，需正反面复印在一页纸上，并在复印件上加盖公章或签名确认，注明日期。
3.网上提交或窗口提交。窗口地址：高青县政务服务中心商事登记科窗口。
4.咨询电话：0533-6983058。
	

	2
	主体资格证明
	1.公司（企业）登记3700000131001
2.股权出质登记 3700000731007
3.广告发布登记 3700000131005
	1.《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1994年6月24日颁布，2016年2月6日修正）
2.《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1988年5月13日通过，2016年2月6日修正）
3.《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登记管理办法》（1997年11月19日发布，2014年3月1日修正）
4.《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股权出质登记办法》（自2008年10月1日起实施）
5.《广告发布登记管理规定》（2016年11月1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令第89号发布,2016年12月1日起施行）
	公安部门、市场监管部门、行政审批服务部门、事业单位登记管理部门、民政部门
	1.证明事项由市场监管部门、行政审批服务部门、事业单位登记管理部门、民政部门出具；
2.申请人办理公司设立登记时应提交证明事项Ａ4纸复印件，并在复印件上加盖公章或签名确认，注明日期。
3.网上提交或窗口提交。窗口地址：高青县政务服务中心商事登记科窗口。
4.咨询电话：0533-6983058。
	

	3
	有关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件
	公司（企业）登记3700000131001
	1.《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1994年6月24日颁布，2016年2月6日修正）
2.《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登记管理办法》（1997年11月19日发布，2014年3月1日修正）
	相关审批部门
	1.证明事项由相关审批部门出具。
2.申请人办理公司设立登记且须经前置审批的应提交有关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件复印件，并盖章确认，注明日期。
3.网上提交或窗口提交。窗口地址：高青县政务服务中心商事登记科窗口。
4.咨询电话：0533-6983058。
	

	4
	企业债权银行出具的金融债权保全证明文件和银监部门出具的确认文件
	公司（企业）登记3700000131001
	1.《国务院关于在国有中小企业和集体企业改制过程中加强金融债权管理的通知》（国发明电〔1998〕4号）
2.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印发《企业登记申请文书规范》《企业登记提交材料规范》的通知（国市监注〔2019〕2号，2019.1.2修订）
	债权银行、银行业监管部门
	1.证明事项由债权银行、银行业监管部门出具。
2.申请人应提交企业债权银行出具的金融债权保全证明文件和银监部门出具的确认文件复印件，并盖章确认，注明日期。
3.网上提交或窗口提交。窗口地址：高青县政务服务中心商事登记科窗口。
4.咨询电话：0533-6983058。
	中小企业改制提交

	5
	名称（姓名）变更证明
	公司（企业）登记3700000131001
	1.《公司登记管理条例》（1994年6月国务院令第156号，2016年2月6日国务院令666号修订）
2.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印发《企业登记申请文书规范》《企业登记提交材料规范》的通知（国市监注〔2019〕2号，2019.1.2修订）
	公安部门、市场监管部门、行政审批服务部门、事业单位登记管理部门、民政部门
	1.证明事项由公安部门、市场监管部门、行政审批服务部门、事业单位登记管理部门、民政部门出具。
2.申请人应提交相关复印件，并盖章或签名确认，注明日期。
3.网上提交或窗口提交。窗口地址：高青县政务服务中心商事登记科窗口。
4.咨询电话：0533-6983058。
	

	6
	营业执照
	药品经营许可
（3700000172027）
	1.【法律】《药品管理法》(1984年9月通过，2019年8月修订)第五十一条：“从事药品批发活动，应当经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批准，取得药品经营许可证。从事药品零售活动，应当经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批准，取得药品经营许可证。无药品经营许可证的，不得经营药品。药品经营许可证应当标明有效期和经营范围，到期重新审查发证。......”
2.【部委规章】《药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2004年2月通过，2017年11月修改）第八条 ：（四）申办人完成筹建后，向受理申请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提出验收申请，并提交以下材料：2.企业营业执照。第九条：开办药品零售企业按照以下程序办理《药品经营许可证》：（四）申办人完成筹建后，向受理申请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提出验收申请，并提交以下材料：2.企业营业执照。                   
	行政审批部门
	办理地点：企业所在地行政审批服务部门
办理流程：申请人向行政审批服务窗口或通过山东政务服务网企业开办/注销“一窗通”系统提报相关事项申请材料，行政审批服务部门受理审核通过后进行核发。
办理材料：申请材料详见山东省政务服务网淄博站营业执照办事指南。
	

	7
	营业执照
	饮用水供水单位卫生许可（3700000123043）
	《淄博市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办法》（山东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2020年4月1日施行）第七条集中式供水单位和二次供水单位应当依法取得营业执照、卫生许可证，方可从事生活饮用水生产、经营。
	行政审批部门
	办理地点：企业所在地行政审批服务部门
办理流程：申请人向行政审批服务窗口或通过山东政务服务网企业开办/注销“一窗通”系统提报相关事项申请材料，行政审批服务部门受理审核通过后进行核发。
办理材料：申请材料详见山东省政务服务网淄博站营业执照办事指南。
	

	8
	学历证书
	药品经营许可
(3700000172027)
	1.【法律】《药品管理法》(1984年9月通过，2019年8月修订)第五十一条：“从事药品批发活动，应当经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批准，取得药品经营许可证。从事药品零售活动，应当经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批准，取得药品经营许可证。无药品经营许可证的，不得经营药品。药品经营许可证应当标明有效期和经营范围，到期重新审查发证。......”
2.【部委规章】《药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2004年2月通过，2017年11月修改）第八条:开办药品批发企业按照以下程序办理《药品经营许可证》:（一）申办人向拟办企业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提出筹建申请，并提交以下材料：1．拟办企业法定代表人、企业负责人、质量负责人学历证明原件、复印件及个人简历。第九条：开办药品零售企业按照以下程序办理《药品经营许可证》：（一）申办人向拟办企业所在地设区的市级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或省、自治区、直辖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直接设置的县级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提出筹建申请，并提交以下材料：1.拟办企业法定代表人、企业负责人、质量负责人的学历、执业资格或职称证明原件、复印件及个人简历及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证书、聘书；　
	教育部门
	1.证明事项由教育部门出具。
2.申请人应提交学历证明Ａ4纸复印件。
3.网上提交或窗口提交。窗口地址：高青县政务服务中心商事登记窗口。
4.咨询电话：0533-6983339。
	

	9
	学历证书
	护士执业注册（3700000123027）
	《护士执业注册管理办法》第七条 申请护士执业注册，应当提交下列材料：（三）申请人学历证书及专业学习中的临床实习证明；
	教育部门
	1.证明事项由教育部门出具。
2.申请人应提交学历证明Ａ4纸复印件。
3.网上提交或窗口提交。窗口地址：高青县政务服务中心商事登记窗口。
4.咨询电话：0533-6983700。
	

	10
	学历证书
	医师执业注册（3700000123048）
	《执业医师法》第九条 具有下列条件之一的，可以参加执业医师资格考试： （一）具有高等学校医学专业本科以上学历，在执业医师指导下，在医疗、预防、保健机构中试用期满一年的； （二）取得执业助理医师执业证书后，具有高等学校医学专科学历，在医疗、预防、保健机构中工作满二年的；具有中等专业学校医学专业学历，在医疗、预防、保健机构中工作满五年的。第十条 具有高等学校医学专科学历或者中等专业学校医学专业学历，在执业医师指导下，在医疗、预防、保健机构中试用期满一年的，可以参加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医师执业注册管理办法》第二十条 医师变更执业地点、执业类别、执业范围等注册事项的，应当通过国家医师管理信息系统提交医师变更执业注册申请及省级以上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规定的其他材料。
	教育部门
	1.证明事项由教育部门出具。
2.申请人应提交学历证明Ａ4纸复印件。
3.网上提交或窗口提交。窗口地址：高青县政务服务中心商事登记窗口。
4.咨询电话：0533-6983700。
	

	11
	职称证书
	药品经营许可 
(3700000172027)
	1.【法律】《药品管理法》(1984年9月通过，2019年8月修订)第五十一条：“从事药品批发活动，应当经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批准，取得药品经营许可证。从事药品零售活动，应当经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批准，取得药品经营许可证。无药品经营许可证的，不得经营药品。药品经营许可证应当标明有效期和经营范围，到期重新审查发证。......”
2.【部委规章】《药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2004年2月通过，2017年11月修改）第八条:（四）申办人完成筹建后，向受理申请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提出验收申请，并提交以下材料：5．依法经过资格认定的药学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证书及聘书。第九条： 开办药品零售企业按照以下程序办理《药品经营许可证》：（一）申办人向拟办企业所在地设区的市级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或省、自治区、直辖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直接设置的县级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提出筹建申请，并提交以下材料：1.拟办企业法定代表人、企业负责人、质量负责人的学历、执业资格或职称证明原件、复印件及个人简历及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证书、聘书；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等部门
	1.证明事项由人社部门出具。
2.申请人应提交Ａ4纸复印件。
3.网上提交或窗口提交。窗口地址：高青县政务服务中心商事登记窗口。
4.咨询电话：0533-6983339。
	

	12
	身份证明
	医疗机构设置审批及执业登记和校验 （3700000123025）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十条 申请设置医疗机构，应当提交下列文件： （一）设置申请书； （二）设置可行性研究报告； （三）选址报告和建筑设计平面图。第十一条 单位或者个人设置医疗机构，应当按照以下规定提出设置申请：第十六条 申请医疗机构执业登记，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四）有与其开展的业务相适应的经费、设施、设备和专业卫生技术人员；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十三条 在城市设置诊所的个人，必须同时具备下列条件：第十五条 条例第十条规定提交的设置可行性研究报告包括以下内容： （一）申请单位名称、基本情况以及申请人姓名、年龄、专业履历、身份证号码；
	公安部门
	1.证明事项由公安部门出具。
2.申请人应提交身份证Ａ4纸复印件（正反面复印在一页纸上），并在复印件并签名确认，注明日期。
3.网上提交或窗口提交。窗口地址：高青县政务服务中心商事登记窗口。
4.咨询电话：0533-6983700。
	

	13
	身份证明
	护士执业注册（3700000123027）
	《护士条例》第七条 护士执业，应当经执业注册取得护士执业证书。申请护士执业注册，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二）在中等职业学校、高等学校完成国务院教育主管部门和国务院卫生主管部门规定的普通全日制 3 年以上的护理、助产专业课程学习，包括在教学、综合医院完成 8 个月以上护理临床实习，并取得相应学历证书； （三）通过国务院卫生主管部门组织的护士执业资格考试； （四）符合国务院卫生主管部门规定的健康标准。 护士执业注册申请，应当自通过护士执业资格考试之日起 3 年内提出；逾期提出申请的，除应当具备前款第（一）项、第（二）项和第（四）项规定条件外，还应当在符合国务院卫生主管部门规定条件的医疗卫生机构接受 3 个月临床护理培训并考核合格。 护士执业资格考试办法由国务院卫生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人事部门制定。《护士执业注册管理办法》第七条 申请护士执业注册，应当提交下列材料：（二）申请人身份证明；
	公安部门
	1.证明事项由公安部门出具。
2.申请人应提交身份证Ａ4纸复印件（正反面复印在一页纸上），并在复印件并签名确认，注明日期。
3.网上提交或窗口提交。窗口地址：高青县政务服务中心商事登记窗口。
4.咨询电话：0533-6983700。
	

	14
	身份证明
	医师执业注册（3700000123048）
	《执业医师法》第九条 具有下列条件之一的，可以参加执业医师资格考试： （一）具有高等学校医学专业本科以上学历，在执业医师指导下，在医疗、预防、保健机构中试用期满一年的； （二）取得执业助理医师执业证书后，具有高等学校医学专科学历，在医疗、预防、保健机构中工作满二年的；具有中等专业学校医学专业学历，在医疗、预防、保健机构中工作满五年的。第十条 具有高等学校医学专科学历或者中等专业学校医学专业学历，在执业医师指导下，在医疗、预防、保健机构中试用期满一年的，可以参加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医师执业注册管理办法》第十二条 申请医师执业注册，应当提交下列材料：（四）省级以上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规定的其他材料。
	公安部门
	1.证明事项由公安部门出具。
2.申请人应提交身份证Ａ4纸复印件（正反面复印在一页纸上），并在复印件并签名确认，注明日期。
3.网上提交或窗口提交。窗口地址：高青县政务服务中心商事登记窗口。
4.咨询电话：0533-6983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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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份证明
	1.社会团体成立登记370111001001
2.社会团体变更登记370111001002
3.民办非企业单位成立登记370111003001
4.民办非企业单位变更登记370111003002
5.基金会设立登记370111002001
6.基金会变更登记370111002002        
 7.劳务派遣经营许可（设立、变更）37011400400Y
	《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1998年10月国务院令第250号，2016年2月国务院令第666号修改）第十一条：“申请登记社会团体，发起人应当向登记管理机关提交下列文件：（三）发起人和拟任负责人的基本情况、身份证明….”
《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1998年10月国务院令第250号，2016年2月国务院令第666号修改）第十八条：“社会团体的登记事项需要变更的，应当自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之日起30日内，向登记管理机关申请变更登记。” 
《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1998年10月国务院令第251号）第九条：“申请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举办者应当向登记管理机关提交下列文件:(五)拟任负责人的基本情况、身份证明….”
《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1998年10月国务院令第251号）第十五条：“民办非企业单位的登记事项需要变更的，应当自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之日起30日内，向登记管理机关申请变更登记。” 
《基金会管理条例》（2004年3月国务院令第400号）第九条：“申请设立基金会，申请人应当向登记管理机关提交下列文件：（四）理事名单、身份证明以及拟任理事长、副理事长、秘书长简历….”
《基金会管理条例》（2004年3月国务院令第400号）第十五条：“ 基金会、基金会分支机构、基金会代表机构和境外基金会代表机构的登记事项需要变更的，应当向登记管理机关申请变更登记。” 
	公安部门
	申请人填写《法定代表人登记表》和《负责人备案表》，持表格到法定代表人和负责人人事档案所在单位和业务主管单位分别盖章。基金会理事应参照负责人备案的要求提供身份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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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医疗广告审查3700000123041
	《医疗广告管理办法》第七条 第八条 医疗机构发布医疗广告，应当向其所在地省级卫生行政部门申请，并提交以下材料： （一）《医疗广告审查申请表》； （二）《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副本原件和复印件，复印件应当加盖核发其《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卫生行政部门公章；
	卫生行政部门或行政审批部门
	办理地点：市或县行政审批服务局
办理流程：申请-受理-审核-审批发证
办理所需材料：申请材料详见山东省政务服务网淄博站医疗机构执业许可办事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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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屋产权证
	药品经营许可
 (3700000172027)
	1.【法律】《药品管理法》(1984年9月通过，2019年8月修订)第五十一条：“从事药品批发活动，应当经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批准，取得药品经营许可证。从事药品零售活动，应当经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批准，取得药品经营许可证。无药品经营许可证的，不得经营药品。药品经营许可证应当标明有效期和经营范围，到期重新审查发证。......”
2.【部委规章】《药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2004年2月通过，2017年11月修改）第八条 :（四）申办人完成筹建后，向受理申请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提出验收申请，并提交以下材料：4．营业场所、仓库平面布置图及房屋产权或使用权证明。第九条：开办药品零售企业按照以下程序办理《药品经营许可证》：（四）申办人完成筹建后，向受理申请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提出验收申请，并提交以下材料： 3.营业场所、仓库平面布置图及房屋产权或使用权证明；           
	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部门
	1.证明事项由房管部门出具。
2.申请人应提交Ａ4纸复印件。
3.网上提交或窗口提交。窗口地址：高青县政务服务中心商事登记窗口。
4.咨询电话：0533-6983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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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屋产权证
	医疗机构设置审批及执业登记和校验 （3700000123025）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十六条 申请医疗机构执业登记，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三）有适合的名称、组织机构和场所；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五条 申请医疗机构执业登记必须填写《医疗机构申请执业登记注册书》，并向登记机关提交下列材料： （二）医疗机构用房产权证明或者使用证明；
	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部门
	1.证明事项由房管部门出具。
2.申请人应提交Ａ4纸复印件。
3.网上提交或窗口提交。窗口地址：高青县政务服务中心商事登记窗口。
4.咨询电话：0533-6983700。
	

	19
	房屋产权证
	放射源诊疗技术和医用辐射机构许可、校验（3700000123034）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第八十七条 对医疗机构放射性职业病危害控制的监督管理，由卫生行政部门依照本法的规定实施。
《放射卫生技术服务机构管理办法》第十二条 申请从事放射卫生技术服务的机构应当向卫生行政部门提交以下材料：（八）工作场所使用证明（房屋产权证明复印件或租赁合同复印件）；
	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部门
	1.证明事项由房管部门出具。
2.申请人应提交Ａ4纸复印件。
3.网上提交或窗口提交。窗口地址：高青县政务服务中心商事登记窗口。
4.咨询电话：0533-6983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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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格证书
	药品经营许可 
(3700000172027)
	1.【法律】《药品管理法》(1984年9月通过，2019年8月修订)第五十一条：“从事药品批发活动，应当经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批准，取得药品经营许可证。从事药品零售活动，应当经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批准，取得药品经营许可证。无药品经营许可证的，不得经营药品。药品经营许可证应当标明有效期和经营范围，到期重新审查发证。......”
2.【部委规章】《药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2004年2月通过，2017年11月修改）第八条:开办药品批发企业按照以下程序办理《药品经营许可证》:（一）申办人向拟办企业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提出筹建申请，并提交以下材料：2．执业药师执业证书原件、复印件。第九条：开办药品零售企业按照以下程序办理《药品经营许可证》：（一）申办人向拟办企业所在地设区的市级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或省、自治区、直辖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直接设置的县级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提出筹建申请，并提交以下材料：1.拟办企业法定代表人、企业负责人、质量负责人的学历、执业资格或职称证明原件、复印件及个人简历及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证书、聘书；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
	1.证明事项由人社部门出具。
2.申请人应提交Ａ4纸复印件。
3.网上提交或窗口提交。窗口地址：高青县政务服务中心商事登记窗口。
4.咨询电话：0533-6983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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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格证书
	医疗机构设置审批及执业登记和校验 （3700000123025）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十五条 条例第十条规定提交的设置可行性研究报告包括以下内容：（一）申请单位名称、基本情况以及申请人姓名、年龄、专业履历、身份证号码；第二十五条 申请医疗机构执业登记必须填写《医疗机构申请执业登记注册书》，并向登记机关提交下列材料：（七）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规定提交的其他材料。 申请门诊部、诊所、卫生所、医务室、卫生保健所和卫生站登记的，还应当提交附设药房（柜）的药品种类清单、卫生技术人员名录及其有关资格证书、执业证书复印件以及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规定提交的其他材料。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
	1.证明事项由人社部门出具。
2.申请人应提交Ａ4纸复印件。
3.网上提交或窗口提交。窗口地址：高青县政务服务中心商事登记窗口。
4.咨询电话：0533-6983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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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格证书
	放射源诊疗技术和医用辐射机构许可、校验（3700000123034）
	《职业病防治法》第十九条：“国家对从事放射性、高毒、高危粉尘等作业实行特殊管理。具体管理办法由国务院制定。”
《放射诊疗管理规定》第十二条 申请从事放射卫生技术服务的机构应当向卫生行政部门提交以下材料：（六）专业技术人员的专业技术职称证书和培训考核证明（复印件）；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
	1.证明事项由人社部门出具。
2.申请人应提交Ａ4纸复印件。
3.网上提交或窗口提交。窗口地址：高青县政务服务中心商事登记窗口。
4.咨询电话：0533-6983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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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格证书
	医师执业注册（3700000123048）
	《执业医师法》第九条 具有下列条件之一的，可以参加执业医师资格考试： （一）具有高等学校医学专业本科以上学历，在执业医师指导下，在医疗、预防、保健机构中试用期满一年的； （二）取得执业助理医师执业证书后，具有高等学校医学专科学历，在医疗、预防、保健机构中工作满二年的；具有中等专业学校医学专业学历，在医疗、预防、保健机构中工作满五年的。第十条 具有高等学校医学专科学历或者中等专业学校医学专业学历，在执业医师指导下，在医疗、预防、保健机构中试用期满一年的，可以参加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医师执业注册管理办法》第十二条 申请医师执业注册，应当提交下列材料：（四）省级以上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规定的其他材料。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
	1.证明事项由人社部门出具。
2.申请人应提交Ａ4纸复印件。
3.网上提交或窗口提交。窗口地址：高青县政务服务中心商事登记窗口。
4.咨询电话：0533-6983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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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婴保健技术服务执业许可证明
	医疗机构设置审批及执业登记和校验 （3700000123025）
	《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实施办法》第三十五条：“从事遗传病诊断、产前诊断的医疗、保健机构和人员，须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许可。从事婚前医学检查的医疗、保健机构和人员，须经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许可。从事助产技术服务、结扎手术和终止妊娠手术的医疗、保健机构和人员，须经县级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许可，并取得相应的合格证书。
	卫生健康或行政审批部门
	1.证明事项由卫生健康或行政审批部门出具。
2.申请人应提交Ａ4纸复印件。
3.网上提交或窗口提交。窗口地址：高青县政务服务中心商事登记窗口。
4.咨询电话：0533-6983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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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人证明
	医疗机构设置审批及执业登记和校验 （3700000123025）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十条 申请设置医疗机构，应当提交下列文件： （一）设置申请书； （二）设置可行性研究报告； （三）选址报告和建筑设计平面图。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五条 申请医疗机构执业登记必须填写《医疗机构申请执业登记注册书》，并向登记机关提交下列材料：（六）医疗机构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以及各科室负责人名录和有关资格证书、执业证书复印件；
	行政审批部门
	1.证明事项由行政审批部门出具。
2.申请人应提交Ａ4纸复印件。
3.网上提交或窗口提交。窗口地址：高青县政务服务中心商事登记窗口。
4.咨询电话：0533-6983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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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置医疗机构批准证明
	医疗机构设置审批及执业登记和校验 （3700000123025）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十条 申请设置医疗机构，应当提交下列文件： （一）设置申请书； （二）设置可行性研究报告； （三）选址报告和建筑设计平面图。第十一条 单位或者个人设置医疗机构，应当按照以下规定提出设置申请：第十六条 申请医疗机构执业登记，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设置医疗机构批准书；
	卫生健康或行政审批部门
	1.证明事项由卫生健康或行政审批部门出具。
2.申请人应提交Ａ4纸复印件。
3.网上提交或窗口提交。窗口地址：高青县政务服务中心商事登记窗口。
4.咨询电话：0533-6983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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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屋产权证明或者使用权证明
	医疗机构设置审批及执业登记和校验 （3700000123025）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十六条 申请医疗机构执业登记，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三）有适合的名称、组织机构和场所；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五条 申请医疗机构执业登记必须填写《医疗机构申请执业登记注册书》，并向登记机关提交下列材料： （二）医疗机构用房产权证明或者使用证明；
	住建部门
	1.证明事项由住建部门出具。
2.申请人应提交Ａ4纸复印件。
3.网上提交或窗口提交。窗口地址：高青县政务服务中心商事登记窗口。
4.咨询电话：0533-6983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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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屋产权证明或者使用权证明
	放射源诊疗技术和医用辐射机构许可、校验（3700000123034）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第八十七条 对医疗机构放射性职业病危害控制的监督管理，由卫生行政部门依照本法的规定实施。
《放射卫生技术服务机构管理办法》第十二条 申请从事放射卫生技术服务的机构应当向卫生行政部门提交以下材料：（八）工作场所使用证明（房屋产权证明复印件或租赁合同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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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验资证明资产评估报告
	医疗机构设置审批及执业登记和校验 （3700000123025）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十六条 申请医疗机构执业登记，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三）有适合的名称、组织机构和场所；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五条 申请医疗机构执业登记必须填写《医疗机构申请执业登记注册书》，并向登记机关提交下列材料：（四）验资证明、资产评估报告；
	市场监管部门
	1.证明事项由市场监管部门出具。
2.申请人应提交Ａ4纸复印件。
3.网上提交或窗口提交。窗口地址：高青县政务服务中心商事登记窗口。
4.咨询电话：0533-6983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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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护士执业资格考试成绩合格证明
	护士执业注册（3700000123027）
	《护士执业注册管理办法》第七条 申请护士执业注册，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四）护士执业资格考试成绩合格证明；
	教育部门
	1.证明事项由教育部门出具。
2.申请人应提交Ａ4纸复印件。
3.网上提交或窗口提交。窗口地址：高青县政务服务中心商事登记窗口。
4.咨询电话：0533-6983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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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所证明
	1.社会团体成立登记3700000111001
2.社会团体变更登记3700000111001
3.民办非企业单位成立登记3700000111003
4.民办非企业单位变更登记3700000111003
5.基金会设立登记3700000111002
6.基金会变更登记3700000111002
7.劳务派遣经营许可（设立、变更）37011400400Y
8.民办职业技能培训机构审批3700000114006
	《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1998年10月国务院令第250号，2016年2月国务院令第666号修改）第十一条：“申请登记社会团体，发起人应当向登记管理机关提交下列文件：（三）验资报告、场所使用权证明….”
《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1998年10月国务院令第250号，2016年2月国务院令第666号修改）第十八条：“社会团体的登记事项需要变更的，应当自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之日起30日内，向登记管理机关申请变更登记。” 
《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1998年10月国务院令第251号）第九条：“申请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举办者应当向登记管理机关提交下列文件:(三)场所使用权证明….”
《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1998年10月国务院令第251号）第十五条：“民办非企业单位的登记事项需
要变更的，应当自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之日起30日内，向登记管理机关申请变更登记。” 
《基金会管理条例》（2004年3月国务院令第400号）第九条：“申请设立基金会，申请人应当向登记管理机关提交下列文件：（三）验资证明和住所证明….”
《基金会管理条例》（2004年3月国务院令第400号）第十五条：“ 基金会、基金会分支机构、基金会代表机构和境外基金会代表机构的登记事项需要变更的，应当向登记管理机关申请变更登记。”
《劳务派遣行政许可实施办法》（2013年人社部令第19号）第七条“申请经营劳务派遣业务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二）有与开展业务相适应的固定的经营场所和设施；”
《关于贯彻落实<民办教育促进法>做好民办职业培训工作的通知》附件《民办职业培训学校设置标准（试行）》“应有与办学规模相适应的培训场所，租用的场所租赁期不少于3年。”
	对住所具有所有权或使用权的有关单位及个人
	住所若为无偿使用或借用的，由产权所有人出具无偿使用证明或借用证明，同时提供房屋产权证复印件；住所若为租赁的，提供产权所有人与社会组织的租赁合同复印件（若为转租的，一并提交由产权所有人起转租至社会组织的所有租赁合同复印件），同时提供房屋产权证复印件；若住所为社会组织购买的，须提供房产证复印件或购房合同复印件。上述住所若为民宅的，还要提供业主委员会或物业公司同意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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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验资报告
	1.社会团体成立登记3700000111001
2.社会团体变更登记3700000111001
3.民办非企业单位成立登记3700000111003
4.民办非企业单位变更登记3700000111003
5.基金会设立登记3700000111002
6.基金会变更登记3700000111002

7.劳务派遣经营许可（设立、变更）
37011400400Y

8.民办职业技能培训机构审批3700000114006
	《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1998年10月国务院令第250号，2016年2月国务院令第666号修改）第十一条：“申请登记社会团体，发起人应当向登记管理机关提交下列文件：（三）验资报告、场所使用权证明….”
《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1998年10月国务院令第250号，2016年2月国务院令第666号修改）第十八条：“社会团体的登记事项需要变更的，应当自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之日起30日内，向登记管理机关申请变更登记。” 
《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1998年10月国务院令第251号）第九条：“申请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举办者应当向登记管理机关提交下列文件:(四)验资报告….”
《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1998年10月国务院令第251号）第十五条：“民办非企业单位的登记事项需要变更的，应当自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之日起30日内，向登记管理机关申请变更登记。” 
《基金会管理条例》（2004年3月国务院令第400号）第九条：“申请设立基金会，申请人应当向登记管理机关提交下列文件：（三）验资证明和住所证明….”
《基金会管理条例》（2004年3月国务院令第400号）第十五条：“ 基金会、基金会分支机构、基金会代表机构和境外基金会代表机构的登记事项需要变更的，应当向登记管理机关申请变更登记。”
《劳动合同法》（主席令第六十五号，2007年6月29日颁布，2008年1月1日生效，2012年12月28日修订）经营劳务派遣业务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注册资本不得少于人民币二百万元；
2.《劳务派遣行政许可实施办法》（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第19号，2013年6月20日公布，2013年7月1日起施行）第八条：“申请经营劳务派遣业务的，申请人应当向许可机关提交下列材料：（三）公司章程以及验资机构出具的验资报告或者财务审计报告……”
《关于贯彻落实<民办教育促进法>做好民办职业培训工作的通知》附件《民办职业培训学校设置标准（试行）》“举办者应有稳定、可靠的经费来源，固定资产应达到20万元以上，注册资金10万元以上”
	会计师事务所
	我市市级社会组织施行免费验资服务，咨询电话0533-2306877；申请人也可自费委托其他会计师事务所出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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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务审计报告
	1.慈善组织公开募捐资格审批3700000111004
2.慈善组织认定3700000711006
3.社会团体变更登记370111001002
4.社会团体注销登记370111001002
5.民办非企业单位变更登记370111003002
6.民办非企业单位注销登记
7.基金会变更登记370111002002
8.基金会注销登记370111002002
	《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第二十二条：“慈善组织开展公开募捐，应当取得公开募捐资格。依法登记满二年的慈善组织，可以向其登记的民政部门申请公开募捐资格。”
第十条：“本法公布前已经设立的基金会、社会团体、社会服务机构等非营利性组织，可以向其登记的民政部门申请认定为慈善组织，民政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二十日内作出决定。”
《慈善组织公开募捐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令第59号）第六条：“慈善组织申请公开募捐资格，应当向其登记的民政部门提交下列材料：（二）注册会计师出具的申请前二年的财务审计报告，包括年度慈善活动支出和年度管理费用的专项审计。”
《慈善组织认定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令第58号）第七条：“申请认定慈善组织的基金会，应当向民政部门提交下列材料：（一）申请书；（二）符合本办法第四条规定以及不存在第五条所列情形的书面承诺；（三）按照本办法第六条规定召开会议形成的会议纪要。 申请认定为慈善组织的社会团体、社会服务机构，除前款规定的材料外，还应当向民政部门提交下列材料：（一）关于申请理由、慈善宗旨、开展慈善活动等情况的说明；（二）注册会计师出具的上一年度财务审计报告，含慈善活动年度支出和管理费用的专项审计。” 《山东民政厅关于印发<山东省民政业务基本服务规范>的通知》（鲁民〔2014〕5号）“3.社会团体变更登记需要材料（3）法定代表人。.....③原法定代表人任期内的财务审计报告......”“民办非企业单位注销登记需要提交的材料：......④清算审计报告......”《山东民政厅关于印发<山东省民政业务基本服务规范>的通知》（鲁民〔2014〕5号）“2.民办非企业单位变更登记：变更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变更的，提交原法定代表人在任期内的财务审计报告.”“社会团体注销登记需要提交的材料：......④清算审计报告......”《山东民政厅关于印发<山东省民政业务基本服务规范>的通知》（鲁民〔2014〕5号）“2.基金会变更登记：法定代表人变更的，提交原法定代表人在任期内的财务审计报告书”“基金会注销登记需要提交的材料：......③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清算审计报告......”
	会计师事务所
	我市市级社会组织施行免费审计服务，咨询电话0533-2306877。申请人也可自费委托会计师事务所出具财务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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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务主管单位同意的证明
	1.慈善组织公开募捐资格审批370111001000
2.慈善组织认定370711004000       
3.社会团体成立登记3700000111001
4.社会团体变更登记3700000111001
5.社会团体注销登记
6.民办非企业单位成立登记3700000111003
7.民办非企业单位变更登记3700000111003
8.民办非企业单位注销登记3700000111003
9.基金会设立登记3700000111002
10.基金会变更登记3700000111002
	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第二十二条：“慈善组织开展公开募捐，应当取得公开募捐资格。依法登记满二年的慈善组织，可以向其登记的民政部门申请公开募捐资格。”
第十条：“本法公布前已经设立的基金会、社会团体、社会服务机构等非营利性组织，可以向其登记的民政部门申请认定为慈善组织，民政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二十日内作出决定。”
《慈善组织公开募捐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令第59号）第六条：“慈善组织申请公开募捐资格，应当向其登记的民政部门提交下列材料：有业务主管单位的慈善组织，还应当提交经业务主管单位同意的证明材料。”
《慈善组织认定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令第58号）第七条：“申请认定慈善组织的基金会，应当向民政部门提交下列材料：（一）申请书；（二）符合本办法第四条规定以及不存在第五条所列情形的书面承诺；三）按照本办法第六条规定召开会议形成的会议纪要。 申请认定为慈善组织的社会团体、社会服务机构，除前款规定的材料外，还应当向民政部门提交下列材料：（一）关于申请理由、慈善宗旨、开展慈善活动等情况的说明；（二）注册会计师出具的上一年度财务审计报告，含慈善活动年度支出和管理费用的专项审计。 有业务主管单位的，还应当提交业务主管单位同意的证明材料。”《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1998年10月国务院令第250号，2016年2月国务院令第666号修改）第十一条：“申请登记社会团体，发起人应当向登记管理机关提交下列文件：(二) 业务主管单位的批准文件；….”
《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1998年10月国务院令第250号，2016年2月国务院令第666号修改）第十八条：“社会团体的登记事项需要变更的，应当自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之日起30日内，向登记管理机关申请变更登记。” 
《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1998年10月国务院令第251号）第九条：“申请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举办者应当向登记管理机关提交下列文件:（二）业务主管单位的批准文件；.”
《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办法》（1998年民政部令第18号）“第十一条 民办非企业单位根据条例第十五条规定申请变更登记事项时，应 向登记管理机关提交下列文件：(二)业务主管单位对变更登记事项审查同意文件；”《基金会管理条例》（2004年国务院令第400号）“第九条 申请设立基金会，申请人应当向登记管理机关提交下列文件：（五）业务主管单位同意设立的文件。”《基金会管理条例》（2004年3月国务院令第400号）第十五条：“ 基金会、基金会分支机构、基金会代表机构和境外基金会代表机构的登记事项需要变更的，应当向登记管理机关申请变更登记。”
	业务主管单位
	承担相应职能的党委和政府下设的各局、委、办公室，同时包括工商联、文联、社科联、科协等组织是社会组织的业务主管单位。业务主管单位承担前置审查、日常监管和业务指导职能。业务主管单位同意的证明应遵循国家法规政策和业务主管单位内部规章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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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品种群体规模及品种来源证明
	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370190001000
	《山东省种畜禽生产经营管理办法》第十九条
	畜牧兽医局
	1、由畜牧兽医局出具相关证明资料
	

	36
	种畜禽合格证、检疫合格证、家畜系谱证明
	
	
	畜牧兽医局
	
	

	37
	畜牧兽医技术人员执业资格证明
	
	
	畜牧兽医局
	
	

	38
	土地使用证明
	
	
	自然资源局
	1、由自然资源局出具的土地权属证明或租赁合同；
	

	39
	自有资金证明
	粮食收购资格认定11370300MB285987123370159001000
	
	开户银行
	1、企业在开户银行提出申请；
	

	40
	仓储设施的产权证明
	
	
	不动产登记部门
	企业自有
	

	41
	检验化验仪器和计量器具合格的证明
	
	
	县级质检部门
	1、县级质检部门年检后发证；
	



- 1 -

